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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传》言内言外语境关系辨析及对其训释的影响

凌丽君

（北京师范大学　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，北京　１００８７５）

　　［摘要］　《毛传》训释主要受到言内、言外两个语境的影响。从两者的影响力度来看，影响更
大的是言外语境。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两个语境发生冲突时，《毛传》往往会先迁就言外语境的影
响作用。因为影响力度不一，所以《毛传》训释与两个语境的切合情况也有多种可能性。总体上
说，《毛传》训释符合语言事实，是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阐释经义。两者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：以
大为主，以小辅之———以经义为目标，以词义为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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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毛传》随文释义的这一注释性质，学界已有充

分的研究。对《毛传》训释所体现的语境观也有较

为详细的关注，揭示了《毛传》语境的不同类型，既

有具体所在的言语片段，即言内语境，也有注释者

所要揭示的经义思想，即言外语境。《毛传》训释主

要受到这两种语境的影响。
对于言内、言外语境影响下的《毛传》直训特点

以及语境在《毛传》训释中所起的作用，笔者已有系

列探讨①。本文主要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分析影响

《毛传》训释的两个语境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在此影响

下的《毛传》训释情况。

一、言外语境制约言内语境的表现

《毛传》作为古文经学派的典范作品，与诗小序

相呼应，实现经义阐释是其终极目标。只是有别于

今文经学派的纯讲义理，古文经学派借助于小学这

一工具，力求以词为训释单位来阐释义理。正是受

这一浓厚的经学背景的制约，言内语境与言外语境

在《毛传》训释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平衡的。一方面，
《毛传》要借助言内语境来确定词义，另一方面由于

训释词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阐释经义，因此，言外

语境的影响力度更大一些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当两

个语境发生冲突时，《毛传》往往会先迁就言外语境

的影响作用。以下我们就以同一义项的词被重复

训释这一现象来看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。
（一）言内语境相似原则

在言内语境的制约下，《毛传》主要通过篇章与

篇章之间的横向比较来选择注释点。表现为横向

比较的语篇这一言内语境，对《毛传》选择注释点最

基本的影响是：语境相似。即同一义项如果是在相

似语言环境中就不再训释。
语言环境主要指章、句、短语（词组）等不同语

言单位。据统计，《诗经》中诗句重出或基本重出之

处很多，其中两句重出者有１３组，三句重出者有３
组，四句重出者有６组，六句重出者有１组，单句重

出和短语重出者则更在多数②。原则上，相同语言

单位中如有需要训释的，一般只训一次，不作重复

训释。至于训释，则不限于在首次出现的语境中。
这一 点 已 为 学 界 所 公 认，是《毛 传》的 训 释 体 例

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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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 主 要 通 过 与《郑 笺》注 释 情 况 的 比 较，就

章、句、词组等各级单位分别举例说明。
（１）篇章的一致

《邶风·谷风》三章“毋逝我梁，毋发我笱。
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”。传：逝，之也。梁，鱼
梁。笱，所以捕鱼也。阅，容也。

《小雅·小弁》八章“无逝我梁，无发我笱。
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”。未作传。

《毛传》通过两相比较，未作重复训释。而《郑

笺》则又在《小弁》章下补充训释：“逝，之也。”
（２）诗句的一致

《周南·卷耳》四章“陟彼砠矣，我马瘏矣，
我仆痡矣，云何吁矣”。传：吁，忧也。

《小雅·都人士》五章“我不见兮，云何盱
矣”。未作传。

《小雅·何人斯》五章“壹者之来，云何其
盱”。未作传。

“吁”和“盱”两者都表示“忧虑”这一词义，具有

相同的 记 词 职 能。清 代 陈 奂 认 为，“‘吁’，当 为

‘盱’。《尔雅注》引《诗》‘云 何 盱 矣’邢 昺《疏》云：
‘《卷 耳》及《都 人 士》文 也。’邢 所 据《卷 耳》作

‘盱’”①。“吁”“盱”是 异 文 关 系，因 此“云 何 吁”或

“云何盱”属表层语言一致。《毛传》只作了一次训

释。而《郑笺》又在其他两处补充训释为“盱，病”。
在《毛传》的训释概念中，一个相同的词义惟有

在相同的语境中，才不被选作注释点。古人对于词

义的理解往往不是由单个词义入手，而是建立在所

在语境之间相互参照理解的基础上，以烘托和类比

的思维去还原词在语境中的意义。
（３）词组的一致

如“懿德”在《诗经》中共出现两次。

《大雅·烝民》一章“民之秉彝，好是懿
德”。传：懿，美也。

《周颂·时迈》“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
保之”。未作传。

由于表层语言一致，《毛传》只选择《大雅·烝

民》中的“懿”作 为 注 释 点。而《郑 笺》则 又 在《周

颂·时迈》中补充作训“懿，美……我武王求有美德

之士而任用之”。
（二）有违言内语境相似原则

由上可见，在表层语言相似的情况下，《毛传》

对于记录同一义项的词只在一处作训。但如果诗

中言外语境的制约能力凸显，那么，由言内语境所

制约的这一原则首先要服从言外语境的需要，因此

有时这一原则会被打破，表现为记录同一义项的某

词在表层语言相似的语境中被重复作训。

如“簧，笙也”。

《秦风·车邻》三章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
簧”。传：簧，笙也。

《小雅·鹿鸣》一章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

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”。传：簧，笙也。

两处都是“鼓簧”，是词组单位的一致，但是《毛
传》重复作训。分析原因，《车邻》中的这一训释主

要为了与小序呼应，小序为：

《车邻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车马礼
乐侍御之好焉。

诗序颂美 秦 仲“始 大”，孔 颖 达《正 义》引 王 肃

云：“秦仲修德，为宣王大夫，遂诛西戎，是以始大。”

秦仲本是周宣王所封大夫，因立战功，擢升为诸侯。

按小序，此诗正是描绘秦仲晋升为诸侯之后的君臣

共乐之景。由于诗旨点明了秦仲由低到高这一身

份转变，所以这一礼乐规模当为诸侯之礼，“燕礼，

诸侯之礼也”（孔颖达《正义》语），故《毛传》对具体

名物等 的 解 释 都 要 切 合“燕 礼”这 一 礼 的 规 格 及

形式。

具体表现在：第一，把上章“寺人之令”的“寺人”

训为“内小臣”，之所以如此作训，是因为《仪礼·燕

礼》中没有“寺人”，只有“内小臣”，是诸侯之官。确

定身边家臣的身份同时也就点明了主人的诸侯身

份。相比之下，《小雅·巷伯》中的“寺人”因为所在

诗小序没有要求它突出这种信息，因此《毛传》没有

训释。第二，《燕 礼》篇 中 只 有“笙”“瑟”两 种 乐 器，
《车邻》篇既然被视为“燕礼”，故需要有相同的礼仪

环境，因此《毛传》将“簧”训为“笙”，以切合《仪礼·

燕礼》。
《毛传》通过这两个途径把相关名物都具体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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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特殊身份、特殊礼节都得以考实，以此切合小序。
诗文之所以不直接用“笙”字，是因为所在位置为韵

脚字。同章“桑”“杨”“亡”为阳部字①，故选择语义

相近且语音相符 的“簧”字 代 之，《毛 传》训“簧”为

“笙”也有点明本字的意图。
而《小雅·鹿鸣》则只在歌颂主人的敬客，嘉宾

的懿 德，没 有 具 体 对 应 的 人、事，具 有 普 遍 的 适 用

性。因此，“簧，笙也”这一训释并非点明名物词特

有的文化义，它只是同类互补的普通训释。依《文

选·笙赋》李注引《尔雅》作“大笙谓之簧”，“簧”是

大笙。
以上是以词组为单位的表层语言相似情况下

的例外。即使在句子层面语言完全一致的情况下，
如果所在诗文的言外语境不同，且需要突出这一语

境时，《毛传》往往也会加以不同的训释，这一点主

要表现在对句意的阐释上。
如“习 习 谷 风”，分 别 见 于《邶 风·谷 风》《小

雅·谷风》篇中，两篇分别予以解释：

《邶风·谷风》一章“习习谷风，以阴以
雨”。传：习习，和舒貌。东风谓之谷风。阴阳
和而谷风至，夫妇和则室家成，室家成而继
嗣生。

《小雅·谷风》一章“习习谷风，维风及
雨”。传：风雨相感，朋友相须。

作不同阐释的原因在于两篇小序不同，前者主

要讲夫妇之道，“刺夫妇失道也。卫人化其上，淫于

新昏而弃其旧室，夫妇离绝，国俗伤败焉”；后者则

讲朋友之道，“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绝焉”。
《毛传》这一先行照顾经义思想的训释理念在

古代不但不算是特例，反而可以说是汉代经学家注

释典籍的一种必然趋势和时代特征，且深深影响到

后代人的注释理念。即便到了唐代，孔颖达《正义》
中所反映的作疏理念还合于这一点。具体表现为：

尽管有别训，但与经文不合，则认为不可
取。如《大雅·文王》“假哉天命，有商孙子”。
传：假，固也。疏：“假”虽有别训，以言敬事有
德而为天所命，宜为坚固，故为“固”也。

尽管是所谓正训，若与经文不谐，可易之。
如《大雅·烝民》疏：“戎之为大，虽是正训，于
理不惬，故易以为汝。”

尽管无故训验证，但合于经文，也可
取之。②

二、在两个语境不同影响力度下的训释情况

《毛传》在两个语境同时影响下进行训释，由于

两者影响的力度不一，《毛传》直训与两个语境的切

合情况也有多种可能性。这里所说的与言内语境

切合，主要指训释是否符合言内语境下的具体词义

使用情况。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训释符合言外语境、言内语境

所谓符合言外语境是指所作训释能够与小序

相切合，同时从言内语境角度看，这一训释也能符

合言内语境中的各种信息，基本是具体语言环境中

词的使用义。以“萧”为例。
《诗经》中很多动植物名词由于作为当时文化

特质的要素之一———具有祭祀、避 邪 等 社 会 功 能，
带有一定的文化义。《毛传》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，
应小序所揭 示 的 诗 旨 的 不 同，对 它 们 会 有 不 同 的

训释。

《王风·采葛》中的“萧”与“葛”“艾”同列，
分别训以“彼采葛兮”（葛，所以为絺绤），“彼采
萧兮”（萧，所以共祭祀），“彼采艾兮”（艾，所以
疗疾）。

《曹风·下泉》中，“萧”与“稂”“蓍”同列，
分别训以“萧，蒿也”，“稂，草也”，“蓍，草也”。

“萧，所以共祭祀”“萧，蒿也”这两个训释都没

有违背“萧”的客观词义。前者是从功能角度所作

的训释。古代“萧”因有香气，常被用作祭祀物品。
如《周礼·天官·甸师》：“祭祀共萧茅。”《楚辞·离

骚》“今直为此萧艾也”洪兴祖《补注》：“萧是香蒿，
古祭祀所用，合脂爇之以享神者。”后者则是从逻辑

角度所作的种属训释，只点出其作为植物的本性而

已。“萧”是蒿类植物，“萧，蒿也”是以属概念训释

种概念。之所以有不同的训释，主要因为“萧”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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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秦风·车邻》三章“阪有桑
獉
，隰有杨

獉
。既见君子，并坐鼓 簧

獉
。今 者 不 乐，逝 者 其 亡

獉
。”“桑”“杨”“簧”“亡”均 为 阳 部，

是此章韵脚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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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外语境不同。《采葛》小序云：

《采葛》，惧谗也。

讲臣子惧怕君主听信谗言，受小人挑拨离间。诗旨

所谏对象是君臣关系。祭祀是古之大事，事、功往

往是臣子所为，故通过社会职务点明其社会角色，
以此证实作诗者是为臣者。而《下泉》篇的小序则

对“萧”没有这种特殊要求。
言外语境尽管出于独有目的对词义实现不同

成分提供可能，但对词义的转化方向又有所制约，
使得言语内容必须适合当前语境，不能无的放矢，
成为无意义的变异。所以，词义训释有时能够同时

符合言外语境和言内语境。
（二）训释符合言外语境，不符合言内语境

但是，由于受阐释经义的终极目标的制约，《毛
传》过于重视经义的发挥，有时也会忽视语词所在

的具体言语环境而先行照顾它的经义阐释。这样

便导致一部分训释与言外语境虽相切合，但却背离

了训释词与被训释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关系，不
符合被训释词的具体使用义。如“将，大”。

《周颂·我将》“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”传：
将，大。享，献也。

《郑笺》：“将，犹奉也。我奉养我享祭之羊
牛皆充盛肥腯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：“‘将’与‘享’
同类。”

郑玄和孔颖 达 都 认 为“将”为“奉 献，进 献”义。而

《毛传》则释为“大”。孰是孰非？

从形义结合情况看，“将”何以有奉献之义？何

剑熏先生认为：金文有 字，上从“将”，当为从肉，
从刀，爿声，以刀剁肉，使之成酱，或即《说文》许慎

所本①。由 于 此 字 从 肉，从 寸，寸 犹 手，爿 声，从 手

从肉，谓以手持肉以奉人，故肉在上，手在下，表示

敬意。…… 以 手 持 肉 与 人，表 敬 意，故“将”有

“奉”义。
所 以 古 今 传 注 中 常 以 “献”或 “奉”训 释

“将”。如：

《商颂·那》“顾予烝尝，汤孙之将”。朱熹
《集传》：“将，奉也。言汤其尚顾我烝尝哉？此
汤孙志所奉者。致其丁宁之意，庶几其顾

之也。”

从文献使用情况看，《小雅·楚茨》六章“尔肴

既将，莫怨具庆”，《大雅·既醉》二章“既醉以酒，尔
殽既将”，“将”所接对象均为食物。

从句式看，《诗经》中用为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的有

如下几句：

我出我车，于彼牧矣（《小雅·出车》一章）
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（《小雅·信南山》一

章）
我任我辇，我车我牛（《小雅·黍苗》二章）
我徒我御，我师我旅（《小雅·黍苗》三章）
无矢我陵，我陵我阿；无饮我泉，我泉我池

（《大雅·皇矣》六章）

除了《出车》一例，其他几例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连接的

两个单位都是并列结构。《出车》中的两个“我”都

有具体所指义，前为第一人称代词，指自身，后为物

主代词，指“我的”。这是因为“出”“车”之间构成的

是动宾关系，《大雅·江汉》一章“既出我车，既设我

旟”与此相仿，可以证此。
从前后相 关 的 句 子 来 看，“我 将 我 享，维 羊 维

牛”，后面的句式正是“维……维……”，连接的“牛、
羊”也是并列关系。

综上，从具体言语环境来说，根据组合 单 位 之

间的语法属性及语义搭配，此处“将”当解释为“奉

献”。而《毛传》之所以训为“大”，主要在于《周颂·
我将》小序：

《我将》，祀文王于明堂也。

该诗小序明确点出是“明堂之祭”。由于诗文中并

没有任何信息点明这一祭祀形式，所以《毛传》为了

照应小序，需 要 把 诗 中 相 关 事 物 都 落 实 到 这 一 主

题。其中“大 享”是 明 堂 之 祭 的 别 称，故 训“将”为

“大”，相当于将“我将我享”这一诗句转化为“大享”
这个语境，以契合小序所体现的诗旨。

可见，训释者的阐释目的并非单纯为了解释词

义，有时为了实现训释词代替被训释词后的前后语

境之间的对比，旨在短语或句子的意思转换。这往

往会造成训释词与被训释词在单个词义关系上脱

离了语义关系。又如“废，忕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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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小雅·四月》四章“废为残贼，莫知其
尤”。传：废，忕也。

《说文·九 下·广 部》：“废，屋 顿 也，从 广 发

声。”本义指房屋之废，后引申指一切东西废弃不能

用，故有“废弃”之义。
《说文·十下·心部》：“忕，习也。从心大声。”

“忕”表示“习惯”之义。
“废”与“忕”在语义上没有联系。“废为残贼”

中的“废”单 就 词 义 来 说，宜 训 为“大”义。“废”作

大，与“佛”相通。《广雅·释诂一》“废，大也”郝懿

行《义疏》：“废者， 之假借字也。”
《毛传》之所以训“废”为“忕”，考虑的是整个句

子的意思，即“废为残贼”为“习为残贼”。诚如孔颖

达《正义》所言：

由此在位之人，惯习为此残贼之行，以害
于民，莫有自知其所行为过恶者，故令民皆病。

这段话恰 好 解 释 了《毛 传》可 能 是 因 下 文“莫 知 其

尤”而作这样的训释。
以经证经的训释理念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兼顾

词义的合理训释，前提是异文的存在，即在不同文

献典籍中可以用表示同一意义的不同语言单位来

表示；而训释不合理的原因在于相应位置的词义不

对等，但作 注 的 人 却 从 语 境 对 应 的 角 度 去 沟 通 两

者，这就往往使训释成为文意训释。文意训释的目

的并不纯粹揭示该词在语境中的临时意义。“甲，
乙也”这种训释形式，目的在于证明两者的可替换

性，这是传 统 训 诂 学 随 文 注 释 中 的 直 训 的 目 的 之

一，也是它与义界最大的不同，后者直接以词义为

阐释目的，因此大抵都与词义相关。类似这部分训

释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去寻找词义关系，而应置入语

境中去探寻以句为单位的言语意义。
（三）训释总体符合语言事实

尽管《毛传》中有一些文意训释违背了语言事

实，但大部分的训释还是符合语言事实的。如“将，
大”，尽管并不符合语境中的具体使用义，但从语言

事实来看，这一训释还是能够成立的。

《方言》卷一：“将，大也。燕之北鄙、齐楚
之郊或曰将，皆古今语。”

《小雅·北山》“鲜我方将”马瑞辰《传笺通
释》：“‘将’与‘壮’双声。《尔雅·释诂》‘将’、
‘壮’二字并训‘大’也，故‘壮’又通作‘将’。”
“将”和“壮”相通，所谓“壮”就是壮大，指气势

或声势 而 言。所 以 倘 若 脱 离 具 体 语 境 的 话，“将，
大”这一训释是符合总体语言事实，可以构成训释

关系的。
训释总体符合语言事实，这与《毛传》自身的训

释体例、训释机制相关。一方面，《毛传》中的训释

部分征引自先秦典籍正文里的训诂。萧璋先生通

过《毛传》与五经传记的比较，认为“《毛传》训诂条

例并非毛亨一人所独创，而是渊源有自，《毛传》不

过是善于继承发展并灵活运用”①。胡继明先生也

持有类似观点，他从训释出发比较《毛传》与先秦典

籍正文里的训诂，认为《毛传》主要引用了先秦典籍

正文里的训诂②。
此外，尽管《毛传》以短语或句子作为理解单位

来作训，但 因 为 语 境 提 供 相 关 语 法 位 置 和 语 义 位

置，可以限制个体词义的范围，因此也能保证单词

训释并不随意受经义影响而乱作发挥。也正因如

此，《毛传》对于个体词义的训释并没有因为两个语

境的不同影响力度而呈现涣散的训释体例。

三、余论

以上我们结合相关例子分析了两个语境对《毛
传》训释的影响力度。结合两个语境不同影响力度

的训释情况来看，《毛传》训释总体是符合语言事实

的。在两个语境影响下具体处理语义和经义之间

的关系时，由于受到古文经学派这一学派背景的制

约，《毛传》以阐释经义为终极目的。词义训释和经

义阐释的关系基本可以概括为：以大为主，以小辅

之———以经义为目标，以词义为手段。

正因为经义和词义在《毛传》注释理念中所占

地位的不平等，所以，尽管作为辅助手段的词义训

释，它或是帮助扫清文字阅读障碍、解决经义理解

时的语言文字困难，或是直接参与相关经文语境的

架构中，使诗歌所要阐发的经义借助相似语境的类

比得以凸显，但具体到某些语境中，《毛传》的这一

小学手段难免会有所失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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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璋：《文字训诂论集》，北京：语文出版社，１９９４年版，第３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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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传》的失误是有其历史局限的。作为古文

经学派的典范作品，尽管它已开始借用小学这一工

具，尤其是以词为训释单位来阐释义理，但是汉代

的注释家毕竟是经学家，古文学派利用小学这一工

具在进行词义训释时并非是完全自觉的。诚如黄

侃先生所言：“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”，“经学为小

学之根据，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。段玉裁以经

证字，以字证经，为百世不易之法。”①

（责任编辑　宋媛　责任校对　宋媛　胡敏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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